沂源县中庄镇胡庄完小

日常行为规范

1、按时到校，上课前准备好学习用品，上下课时，起立向老师致敬。下课时请老师先行。

2、上课钻心听讲，勇于提出问题，敢于发表自己见解，积极回答老师提问。

3、认真预习，复习，按时独立完成作业。考试不作弊。合理安排课余生活。

4、积极参加团活动和学校、班级组织的文体活动、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。               

5、穿戴整洁、朴素、大方。不穿奇装异服、高跟鞋；不留长发，不染发；不化妆，不戴首饰。

6、举止文明礼貌。不打架不骂人，不说脏话；不在楼内喧哗、跑跳、吹口哨、哼唱、玩耍。上学相见互问好，放学分别说再见；见到老师和客人主动问好、让路。

7、讲究卫生。不在楼内吃雪糕、瓜籽、不吃糖果（含口香糖）及其它零食；不乱扔纸屑果皮，不随地吐痰；不吸烟，不喝酒。

8、维护校园秩序，保持楼内肃静，右侧通行。不在教室内下棋、打扑克。严格遵守作息时间，活动以铃声为令，不擅离课堂，不迟到，不早退；不在校园非活动区玩篮球、排球、踢足球。不要在校园内追逐厮打；放学后及时退校。

9、爱护校舍及各种公物，节约水电。不在黑板、墙壁、门窗、课桌上乱画；不攀折树木及摘踏花草。

10、维护校门前良好秩序和整洁的环境。不在校门前逗留；遵守自行车管理规定，按指定位置停车。进校门前缓行，校园内不骑车、不溜车。

